拟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名单公示

根据《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管理办法》（晋政办发（2024）33号）的精神，经初审，下列人员符合条件，拟同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，现予以公示。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申请认定类别

	1
	
	
	
	


公示时间为    年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（7个工作日）。在公示期限内，如有不同意见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来访等形式，如实反映情况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提倡签署本人真实姓名，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。      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屯留区XXX乡（镇）XXX村委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